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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2 月 30日 17 时 25 分许，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

术开发区（工业区）瀚海西街 1178 号，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

有限责任公司活性炭分公司山东联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保运队

伍在现场检修作业过程中发生 200 单元煤粉收集器闪燃1，人员

高处坠落伤人事故，造成 1 人受伤。

事故发生后，管委会分管领导，区应急管理局，区公安局

已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工作。

2025 年 7 月 18 日，乌鲁木齐应急管理局下发《安全生产

举报登记表》要求核查事故，并协调相关部门善后事宜。2025

年 8 月 29 日，乌鲁木齐市安全生产消防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

办公室下发《关于对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工业区）

“2023·12·30”闪爆伤人事故查处情况进行督办的通知》（安消减

委办函〔2025〕192 号）对该起事故进行督办。收到督办通知

后，区党工委、管委会高度重视，立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

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经甘泉堡经开区管委会批准，2025 年 9 月 4 日，成立乌鲁木齐

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工业区）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

责任公司活性炭分公司“12·30”受伤事故调查组。事故调查组由

米东区人民政府、甘泉堡经开区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局、应急

[1] 闪燃，指可燃性液体挥发出来的蒸气与空气混合达到一定的浓度，或者可燃性固

体加热到一定温度后，遇明火一闪即灭的燃烧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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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、公安分局、工会，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、区建

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、刑事侦查大队、区劳动监察大队等有

关部门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邀请区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

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

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复原、计算分析、调阅

资料、询问谈话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，认定了事故

的性质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、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改进

工作的措施建议。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活

性炭分公司“2023·12·30”受伤事故是一起因设备运行异常，检

维修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作业期间未安全操作规程，人员缺乏自

我保护意识，作业时未佩戴安全带引发的一起一人重伤一般生

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1.山东联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701007357659799，法定代表人：刘立明，企业类型：其他

有限公司，成立时间：2002年2月21日，注册地址：济南市历下

区，经营范围：建设工程施工、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等。

2021年12月10日，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活

性炭分公司与山东联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《国家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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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活性炭分公司2022—2023年设备维

修及保运服务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新疆能源(维修)〔2021〕36

号）及安全协议，合同工期为2022年1月1日—2023年12月31日。

合同工作范围为活性炭分公司100单元至900单元内现有和新增

的动、静、仪表、电气设备及其附件，钢结构、管道（含地下

管网）的日常维护维修、抢修以及大检修等工程，2022年1月1

日起正式履行合同。

2.新疆鑫宏智源劳务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650102697807655J，法定代表人：周殿兴，企业类型：其他

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间：2009年，注册地址：公司位于新疆乌

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446号南门国际城A1底商住楼A1栋7层3

单元703。经营范围：工程施工劳务、劳务派遣、造价咨询、设

备租赁服务等。

新疆鑫宏智源劳务有限公司与山东联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

签订合同情况说明：于2023年1月2日签署劳务派遣协议（编号：

XHYPQ字2013-18号），合同期限自2023年1月2日至2026年1月

1日止，工作岗位性质为辅助岗位、临时岗位、可替代岗位，工

作地点为乌鲁木齐。

3.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活性炭分公司，曾

用名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活性炭分公司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0000228860955P，法定代表人：郭伟，成

立于2008年，企业经济类型：国有独资，地址：乌鲁木齐市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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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区甘泉堡工业园区瀚海西街1178号，现任经营范围：活性炭

生产加工与销售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山东联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，在活性炭分公司设立项目部，

项目部共25人，现场设置项目负责人1名，技术管理人员1名，

其余全部为，未设置安全管理机构。

新疆鑫宏智源劳务有限公司，根据与山东联友石化工程有

限公司签订合同要求提供劳务派遣人员，现场未设置安全管理

机构和安全管理人员。

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活性炭分公司设置安

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，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等管

理人员，设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5名。

（三）事故设备及工艺概况

200单元煤粉收集器，安装位置位于300单元楼顶，设备高

度10米，设计处理风量55000～60000m³/h，过滤面积1280m²，

除尘效率99.8%，除尘器室数8个，滤袋数量1024条，脉冲阀数

量16只，泄爆口4处，设备设置护栏等。

200单元制粉系统主要是磨煤机将合格粒度的原料煤磨成细

度为325目（约等于44μm）2通过率在70%—80%的煤粉，属于可

[2]《工贸行业重点可燃性粉尘目录（2015 版）》名称：褐煤/无烟煤；中位径：40
（μm）；爆炸下限：60（μm）；最小点火能：>4000（mJ）；最大爆炸压力：

0.86（MPa）；爆炸指数：（MPa·m/s）；粉尘云引燃温度：440（℃）；粉尘层引

燃温度：230（℃）；爆炸危险性级别：较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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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粉尘，利用热风炉3产生的热风对煤粉烘干，控制煤粉水分在

3%～5%，由循环风机送入至煤粉收集器，煤粉收集器将原煤

粉送往 300 单元压块成型。

2024年3月31日，已将原200单元煤粉收集器已全部更换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年12月30日15时许，恢复200单元装置生产运行；

16时30分，生产车间当班外操王森，巡检过程中发现煤粉

收集器喷吹异常，气缸不动作，向集控室及生产工艺技术指挥

中心人员进行汇报，调度员杜晓天联系维修车间对煤粉收集器

气缸进行故障排查；

16时40分，维修车间技术员范华超安排保运队电仪工苏明

对200单元煤粉收集器进行检查；

17时15分，苏明对煤粉收集器开展检查，从东侧爬梯上至

检修平台；

17时23分，维修车间范华超、生产车间闫志富从东侧爬梯

上至检修平台，到现场查看情况（平台共计4人，外操王森、维

修车间范华超、生产车间闫志富、电仪工苏明）；

17时26分，煤粉收集器顶部出现“轰”的一声，现场被黑烟

覆盖，待黑烟消散，闫志富发现检修平台缺少苏明，立即下至

[3]热风炉（设备编号 F20001），热风炉的燃料为天然气，天然气与燃烧空气经比例

调节器调节后送入热风炉烧嘴产生热气体，与循环风机(设备编号 C20002)返回的循

环气在热风炉中混合，调配控制混合气温度在 300℃以下，使之成为热惰性气体，作

为 200 单元制粉系统的干燥热源。



— 6—

地面寻找。发现苏明躺在煤粉收集器西侧地面，询问伤者情况，

立即向公司生产工艺技术指挥中心汇报；

17时27分，范华超向活性炭分公司生产工艺技术指挥中心

汇报；生产工艺技术指挥中心先后向值班领导韩晓林、总经理

陆晓东做了汇报并启动应急预案、呼叫救护车；

17时31分，生产工艺技术指挥中心调度员杜晓天接到事故

汇报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：通知值班领导韩晓林、在岗领导周

华、呼叫救护车、通知总经理陆晓东；

18时17分，活性炭分公司生产工艺技术指挥中心将事故情

况报告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调度室、甘泉堡

应急管理局；

18时20分，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调度室

向公司相关负责人汇报事故情况。接到事故汇报后，国家能源

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公司领导及相关部门立即赶往

现场开展事故调查；

18时20分，米东区中医医院120救护车到达现场，对苏明进

行救治，并将苏明送往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；

18时50分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分局赶赴事故现场；

19时05分，120救护车将苏明送达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，医

院立即展开救治工作。

2024年2月8日，苏明从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出院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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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事故发生地域。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甘泉堡工业园区

瀚海西街 1178 号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活性炭分

公司厂区内。

2.事故现场勘验情况。

事故发生后，企业已将原 200 单元煤粉收集器相关设备设

施整体更换处置，无法对原 200 单元煤粉收集器进行勘验。根

据企业档案资料，200 单元煤粉收集器，泄爆口 4 处爆破片，

收集器东侧箱体部分破损，顶部盖板 2 块缺失。

根据原 200 单元煤粉收集器档案，结合相关人员调查询问

笔录，现查明，苏明从 200 单元煤粉收集器顶部（10 米）跌落

至 6 根镀锌钢管信号电缆线上（3.1 米），后从 3.1 米处跌落至

300单元楼顶。

3.现场安全措施情况。

经查，事故现场 4 名人员佩戴安全帽，未佩戴安全带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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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具作业票；200 单元煤粉收集器设备设施完善，煤粉收集器设

备本体设置泄爆口 4 个，顶部平台设置护栏，高度 1.1 米。

（六）人员受伤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受伤（苏明，男，42 岁），2023 年 12 月 30

日，经米东区中医医院急救诊断，患者神志清，精神差，面色

少华，腰部疼痛，活动受限，二便正常。

2024 年 2 月 8 日，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治疗后出院，

《出院诊断》显示 1.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；2.肋骨骨折（右

侧第 5-12后肋，左侧第 4-12 肋骨折）；3.多处损伤；4.创伤性

蜘蛛网膜下腔出血；5.头皮裂伤；6.脑挫裂伤等。

事故调查组，按照 2024 年 2 月 8 日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

《出院诊断》，依据《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》GB/T1549

9-1995，对照核算。苏明损失工作日，超过 105天，为重伤事

故。

（七）其他情况

1.事故调查情况。事故发生后，国家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

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，于

2024年2月1日，印发《关于活性炭分公司“12·30”高坠事故调查

处理的通报》事故调查报告。对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

任公司活性炭分公司及山东联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合计处罚20

万元，对涉及的18人给予不同处罚及纪律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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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争议焦点问题。①经三次住院治疗后，于2024年11月5日，

乌鲁木齐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伤残级别玖级鉴定结论，

苏明不认可该结论。2024年11月22日，自治区鉴定委员会出具

伤残级别玖级鉴定结论。苏明认为未关联其他疾病，拒绝领取

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。②2025年5月6日，新疆鑫宏智源劳务

有限公司依据：“停工留薪期已满，未返回工作岗位，也未按规

定提供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延长申请书、住院单据

或医院开具的病假条，新疆鑫宏智源劳务有限公司视其行为已

严重违反我单位考勤管理规定”，下发《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》

与苏明解除劳动合同（合同期满，不再续签）。苏明认为违法

解除劳动合同，提出继续续签合同。③苏明于2023年5月5日与

新疆鑫宏智源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（自2023年5月5日

起至2025年5月4日）。苏明认为应该与山东联友石化工程有限

公司签订劳动合同。

3.舆论问题。解除劳动合同后，苏明向天山区劳动监察大

队，乌鲁木齐人社局，自治区人社厅等单位投诉，相关单位予

以受理；与此同时，苏明向天山区信访局、甘泉堡信访办、乌

鲁木齐信访局等部门举报，相关单位予以协调处理；2025 年 7

月 18 日，苏明向乌鲁木齐应急管理局举报，市应急管理局给予

受理并答复；2025 年 8 月 26 日，苏明向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举

报，并转办市应急管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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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12 月 30 日 17 时 26 分，待烟雾消散生产车

间闫志富发现平台缺少苏明，立即通过爬梯下至地面寻找苏明，

发现苏明躺在煤粉收集器西侧地面；17 时 27 分，维修车间技

术员范华超向活性炭分公司生产工艺技术指挥中心汇报，生产

工艺技术指挥中心先后向值班领导韩晓林、总经理陆晓东做了

汇报并启动应急预案、呼叫救护车；17 时 31 分，生产工艺技

术指挥中心调度员杜晓天接到事故汇报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：

通知值班领导韩晓林、在岗领导周华、呼叫救护车、通知总经

理陆晓东；18 时 17 分，活性炭分公司生产工艺技术指挥中心

将事故情况报告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调度室、

甘泉堡应急管理局；19 时 20 分，甘泉堡应急管理局向市应急

管理局报告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过程

17时 26 分，现场煤粉收集器发生闪燃；

17 时 27 分，维修车间技术员范华超向活性炭分公司生产

工艺技术指挥中心汇报；

17 时 31 分，生产工艺技术指挥中心先后向值班领导韩晓

林、总经理陆晓东做了汇报并启动应急预案、呼叫救护车；

18 时 17 分，活性炭分公司生产工艺技术指挥中心将事故

情况报告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调度室、甘泉

堡应急管理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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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时 20 分，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调度

室向公司值班领导、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、专业化部门负责人

汇报事故情况。接到事故汇报后，新疆公司领导及相关部门立

即赶往现场进行事故调查；

18时20分，米东区中医医院120救护车到达现场，对苏明

进行救治，并将苏明送往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；

18时 50 分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分局赶赴事故现场；

19 时 05 分，120 救护车将苏明送达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，

医院立即展开救治工作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1.事故发生后，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活性

炭分公司总经理立即赶往现场组织人员对伤者进行救援，对事

故现场进行警戒隔离，撤离无关人员严防事故扩大。2023 年 12

月 31 日，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事故调查组

前往活性炭分公司事故现场进行现场勘察和事故调查。2024 年

国家能源集团组织专家组到现场进行事故原因分析和调查。

2.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区党工委领导立即赶赴事故现场要求，

一是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活性炭分公司履行企

业主体责任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妥善救治伤者，全面开展隐

患排查工作；二是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抽调行

业专家查明事故原因，杜绝类似事故发生，支持活性炭分公司

对发生事故相关设备设施全面更新淘汰；三是区应急管理局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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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企业开展计划执法，查清检维修期间相关公司及人员违法违

规行为；四是各部门立刻开展排查，严防同类事故发生。

3.计划执法开展情况。区应急管理局对该企业开展计划执

法，发现活性炭分公司未按照规定对有关负责人和粉尘作业岗

位相关从业人员闫志富、王森、范华超等 10 人开展粉尘防爆专

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针对上述隐患，区应急管理局进行立

案。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活性炭分公司违反了

《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

《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，给

予人民币 50000 罚款的行政处罚；总经理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给予人民币

20000 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四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1.医疗救治情况

2023 年 12 月 30 日 18 时 20 分，米东区中医医院 120 救护

车到达现场，对苏明进行救治，后转送往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

治疗，2024 年 2 月 8 日出院（住院 40 天，主要治疗蛛网膜下

腔出血，血气胸，创伤性湿肺，多发肋骨骨折）；2024 年 3 月

26 日至 2024 年 4 月 26 日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治疗（住院 31

天，主要治疗腔静脉滤器置入术术后，网膜下腔出血，多发肋

骨骨折）；2024 年 6 月 26 日至 2024 年 7 月 23 日在自治区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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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人民医院治疗（住院 27 天，主要治疗静脉血栓形成治疗术

后）。2024 年 8 月 3 日至 8 月 27 日在乌鲁木齐市中医院住院

（住院 25 天，诊断眩晕，痰浊证）；2025 年 5 月 17 日至 6 月

6 日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，（住院 20 天，诊断左髌静脉压迫

综合征，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并栓塞，高血压，创伤性蛛网

膜下腔出血恢复期，腰椎间盘突出，焦虑状态，睡眠障碍）。

2.善后情况

相关治疗费用由企业承担，期间苏明工资待遇正常发放。

治疗及停工留薪期间，企业多次进行慰问。解除劳动后，企业

向苏明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，但苏明拒绝接收，相关善

后事宜，由天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处理。

其他争议焦点问题企业已向米东区人民法院羊毛工人民法

庭提交诉状，待法院判决。

（五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事故发生后，事故相关单位及相关人员能立刻对伤者救治，

控制事故现场防止事故扩大，对事故情况进行报告并立即拨打

120急救电话，及时将受伤人员送至医院，积极开展救治工作。

国家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

公司立即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

接到事故报告后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公安分局立即响应，赶

赴事故现场开展相关工作。

三、 事故原因及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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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直接原因

事故直接原因是 200 单元煤粉收集器系统喷吹异常，煤粉

聚积，热风使聚积的煤粉产生闪燃，闪燃产生的冲击力造成煤

粉收集器顶部盖板脱落，致使站在盖板上的苏明从高处坠落。

（二）直接原因分析

设备因素，200 单元煤粉收集器系统的喷吹装置出现异常，

导致煤粉无法被正常输送和排出，在收集器系统内部积聚。积

聚的煤粉因循环不畅，粉煤蓄热等因素，温度逐渐升高，形成

高温煤粉，达到其闪燃温度后发生瞬间闪燃。闪燃瞬间产生的

高压气体和冲击力超出了收集器顶部盖板和东侧箱体的结构强

度极限，导致其破损。

人的因素，现场作业人员缺乏自我保护意识，作业期间未

严格遵守检维修作业安全操作规程，站立于煤粉收集器顶部盖

板上进行作业时未佩戴安全带，未采取任何防坠落保护措施的

情况下，被闪燃气体冲击，因此坠落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

1.200单元煤粉收集器系统喷吹异常后，未对设备设施进行

停机，未辨识设备存在的风险，未办理检维修作业票，就开展

检修作业对设备设施进行检查。

2.检维修作业管理不到位，未按照节日期间要求对检维修

作业提级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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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安全培训流于形式，未针对涉爆粉尘相关内容进行专项

培训，作业人员缺乏自我保护意识，作业期间未佩戴安全带，

作业期间未严格遵守检维修作业安全操作规程。

4.管理制度不健全，缺乏针对性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，制

度内容与现场实际脱节，无法有效指导现场操作。

四、 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

魏奋凯，男，时任山东联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活性炭分公

司保运队带班班长，安全培训流于形式，作业期间未严格遵守

检维修作业安全操作规程，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规定，建议由

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（2022年）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

款。

崔凯，男，时任山东联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活性炭分公司

保运队现场负责人，负责现场检维修作业管理工作，安全培训

流于形式，未针对涉爆粉尘相关内容进行专项培训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，建议由区应急

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（2022年）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。

张雁江，男，中共党员，时任维修车间主任，负责现场检

维修作业管理工作，设备异常后未对设备设施进行停机，未辨

识设备存在的风险，未办理检维修作业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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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

其处上一年（2022年）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。

韩晓林，男，中共党员，时任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

责任公司活性炭分公司副总经理，分管活性炭分公司生产组织

管理工作，公司当日总值班领导，对检维修作业管理不到位，

未按照节日期间要求对检维修作业提级管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

对其处上一年（2022年）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。

（二）对事故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

山东联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，发生重伤1人生产安全事故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4，

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

（新应急规〔2021〕5号）6.5.1.1相关规定，建议不予罚款处罚。

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活性炭分公司，发生

重伤1人生产安全事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，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

[4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

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

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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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新应急规〔2021〕5号）6.5.1.15相关规

定，建议不予罚款处罚。

五、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企业要开展设备设施隐患排查治理提升行动。立即

对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配置、使用、运行开展全面检查，加强

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日常维修保养。组织开展特殊作业管控、

粉尘涉爆、可燃有毒气体监测、防爆电气等专项整治提升活动，

全面提升设备设施基础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企业要加强承包商安全教育培训管理。三级安全教

育培训要针对生产现场、设备设施、日常操作的危险源辨识，

着重对粉尘涉爆检维修作业相关内容、作业过程中的风险进行

培训与告知，提升保运人员的安全意识和现场作业风险辨识能

力。

（三）企业要强化检维修过程管理。对现场人员开展风险

辨识评估专业培训，提高现场人员风险辨识、评估水平和风险

管控能力强化重点时段的作业管控，在检维修方案的编制过程

中应充分考虑现场作业环境和存在的风险和隐患，确保作业风

险全程管控。

[5]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新应急规〔2021〕5

号）6.5.1.1 ，重伤 3 人以下，或者轻伤 9 人以下，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300 万元以

下，且不存在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规定行为的，不予

罚款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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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企业要加强特殊作业管理。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原则，

落实业务保安职责，强化作业申报、安全交底、措施落实、能

量隔离、作业监护、气体分析、视频实时监控等环节风险管控

做到每个现场都有监督。

（五）企业要强化制度和责任体系。活性炭分公司督促山

东联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结合现场实际风险完善安全管理制度，

修订检维修作业安全操作规程，确保制度可落地、能执行。

（六）企业要规范承包商安全管控。严格定期对承包商开

展安全培训教育、安全检查和评价，对承包商人员准入、高风

险特殊作业进行监控，有效控制承包商作业安全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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